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

甲方（转让方）： 
乙方（受让方）： 
为了共同为国家软件事业贡献力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自愿订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共同遵照执行。

第1条 作品的名称 

甲方将其享有著作权的     版本全部著作权转让给乙方；

第2条 转让的权利种类、地域范围；
甲方向乙方转让全部地域范围内的全部著作权。
第3条 转让价金、交付转让价金的日期和方式；
乙方为此向甲方支付软件著作权转让费用  万元，以(现金)   形式支付,支付日期  年  月  日.

第4条 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守约方均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第5条 甲方保证此转让行为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第6条 本合同于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均无权修改或变更本合同约定；

第7条 任何因本合同的履行而产生的争议，均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无法协商解决，双方同意交由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现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予以仲裁；

第8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备案一份；

甲方：　　　　　　　　　　　　　　　　　　　乙方： 
　　　　　　　　　　　　　　　

日期：               　　　　　　　　　　　 日期：  

